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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秘鲁华工案

赵　宇，廖大伟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介绍了秘鲁华工案的由来及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处理此案的过程。从准备周 密

到据理力争，从坚持原则到适可而止，中 秘 两 国 终 于 立 约、换 约 成 功。这 不 仅 使 当 时 在 外 华 工 的 利 益 得 到 保

障，也维护了清政府的原则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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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然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参与外

交事务，但作为重要角色，那还是７０年代以后的

事。秘鲁华工案是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

来接手的一桩比较重要的外交事务，由于准备充

分，方针明确，所以结果颇有成效，而这样的结果

对于当时在外华工的境遇以至李鸿章本人的声誉

都具有实际意义。学术界对李鸿章与秘鲁华工案

已有一定的专题研究，但本文认为仍有一些问题

值得深探和纠错。

一、秘鲁华工案的由来

１８１４年１２月 英 美 签 订《根 特 条 约》后，彼 此

逐渐废除了非洲黑奴贸易，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劳动力的需要还是在增大，于是掠夺华工出洋

从事苦力即成为了废除黑奴贸易后欧美国家解决

劳力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南美

国家秘鲁也加入到了掠夺华工的队伍中来。
自１８２５年独立战争结束以来，秘鲁国内经济

有所发展。随着国内政局逐渐稳定，秘鲁开始大

量兴建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采矿业、种植园经

济，以及开采鸟粪成了秘鲁经济的支柱产业。但

无论采矿、种植、开采鸟粪还是兴建基础设施，都

需要大量的劳力，而秘鲁国内至１８６２年才有人口

２４８余万，劳 动 力 明 显 不 足。为 解 决 国 内 经 济 发

展所产生的劳力不足问题，秘鲁国会于１８４９年通

过了《华工法》，开始鼓励掠夺华工［１］１３

由于清政府禁止劳工出国，所以秘鲁 方 面 只

能通过非法手段强行掠夺华工，表现为或秘鲁人

自己来华掠夺，或通过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掠夺

来的华工转卖给秘鲁。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通



常都会先收买中国的“奸民”，让这些“奸民”通过

诱骗或绑架等手段将与自己熟识的人拐到通商口

岸，然后再装船运往国外，其中澳门是主要的中转

站。被掠夺来的华工在船运过程中由于卫生条件

差，许多人染病后被丢进大海，有的甚至因风浪而

整船遇难，即便侥幸到达秘鲁的华工也大多从事

危险的工种，而且待遇极差［２］。更 关 键 是 他 们 在

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就已经签订了类似卖身性质的

合同，即使合同期满后还要被迫继续签约。
关于１８７０年前后秘鲁华工数量，迄今尚无一

致结论。据容闳１８７４年上呈清政府的调 查 报 告

估 算，１８５０—１８７０ 年，秘 鲁 华 工 达 “十 二 万 有

奇”［３］１４０３。李春 辉、杨 茂 生《美 洲 华 侨 华 人 史》认

为，１８６４—１８７３年之 间 有 近１５万 的 华 工 通 过 澳

门被运出 国，其 中 绝 大 多 数 到 了 古 巴 与 秘 鲁［４］。
瓦特·斯图凡特在《秘鲁华工史（１８４９—１８７４）》一
书中判断，１８４９—１８７４年，约 有８万～１０万 华 工

被掠到秘鲁［１］１３。尽管史料缺乏而造成对１８７０年

前后秘鲁华工的数量统计难以准确，但可以肯定

的是当年被拐到秘鲁从事苦力的华工数量确实不

少，人数大致在１０万人以上，而且还可以肯定秘

鲁是南美洲华工集中的主要国家之一。
惨痛的境遇引起秘鲁华工们的不满，他 们 一

面进行反抗，争取权益，另一面则通过美国外交官

员将 有 关 情 况 通 报 给 清 政 府，希 望 能 出 面 干 预。
鉴于中秘之间并无相关约定，秘鲁纯粹属于私自

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华工经澳门贩赴其国，而且为

数极大，待遇极差，因此顾及颜面的清政府一改以

往对出国华 工 轻 视 的 态 度。１８７３年７月 总 理 各

国事务衙门致函李鸿章说：“闻秘鲁有凌虐华工之

事，令将华人全行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工，方

能商议立约。”并嘱李鸿章“于秘鲁使臣到津时与

之逐层辩论，斟酌办理”［５］４６３。

二、李鸿 章 为 交 涉 秘 鲁 华 工 案 所 作 的

准备

秘鲁华工们的呈辞是１８６９年４月 转 至 清 政

府的，对清政府来说难度在于秘鲁得到法国等国

的支持。此时，李鸿章已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虽不

位高权重，但自１８６２年担任江苏巡抚以来的外交

才干以及在洋务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还是让清廷

高层对他颇为器重，由是１８７０年清政府任命李鸿

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如此一来秘鲁华

工案的交涉便归入了他的职责范围。
早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李鸿章 便 开 始 关 注 海

外华侨和华工出洋的问题［６］２４７。自接手秘鲁华工

案以后，李鸿章便指派天津海关道陈钦与代理天

津知县任尔等人在国内进行调查，并于１８７２年８
月１９日给朝廷上了《奸民诱拐人口卖与外洋船只

量为变通办理折》，认为诱拐华工是“内地奸民所

为”，且行为恶劣，危害巨大，“因被拐卖威逼致父

子兄弟离散”的 不 在 少 数，“若 审 办 稍 迟，传 闻 稍

讹，远近易滋惶，实际于交涉大局关碍匪浅”，因此

主张严办“奸民”，“不论所拐系男妇子女，已卖未

卖，曾否上船出洋，但诱拐已成，应将为首斩决，为
从绞决，由督抚提勘，先行正法”。另一方面则设

法对尚未出洋的华工展开营救，“除饬该关道照会

各国领事，严禁洋船水手人等在津买人”外，还将

那些已被“送上轮船”的华工经查实交涉后“由洋

行交回”［７］。

１８７２年 当 李 鸿 章 获 悉 秘 鲁 掠 夺 华 工 的 轮 船

“玛耶西”号在日本被扣的消息后，便立即建议清

廷派使者赴日会审，“彻底根究，以儆效尤而保民

命”［３］９７６。１８７３年７月，他 利 用 日 本 使 臣 副 岛 来

华这一机会，向其详细询问了日本与秘鲁立约一

事。从副岛 的 口 中 李 鸿 章 得 知“秘 使 乃 牵 及 法、
奥、荷、俄、西、葡、伊各国，树党援而张声势”［８］５６３，
而日方态度坚决，坚持要秘鲁“肯遵日本法令，即

与议约”［８］５４２，此也给李鸿章增添了信心。其时已

知秘鲁将派使者来华，他开始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并事先拟定了谈判方针。他认为，秘使“来意无非

为招工起见，若不招工自不立约”。但是秘鲁、葡

萄牙等国贩运猪仔，危害极大，无约则无从追究，
有约则或可“明设防闲”。如若准其议约，就必须

利用这个机会，“严定招工章程，以除民害”。他预

料秘鲁使者必定会“纠缠”，各国公使也必将“代为

说项”，因此谈判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向总理衙门

表示，要“恪承指示，内外一意坚拒”，“据理斥驳”，
决不“稍涉游移”［６］２４７。

三、李 鸿 章 与 秘 鲁 使 者 交 涉 及 中 秘

立约

为了保证秘鲁国内劳动力的需求，秘 鲁 政 府

打算通过 与 清 朝 立 约 的 方 式 来 解 决 华 工 招 募 问

题，而清朝政府此时也想通过立约的方式来保障

海外华人的利益。在秘鲁使者到达前，李鸿章与

总理衙门已达成一致，准备“以礼相待，再与辩论

公事”［７］１６２，事实上秘鲁使者到达后也的确受到了

中国方面的礼遇。
关于李鸿章与秘鲁使者的交涉，首先 得 厘 清

秘鲁使者葛尔西耶乘船到达天津及双方最初往晤

的时间。据李鸿章说“九月初二日，葛尔西耶乘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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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津，初四日来晤，臣即于翌日前往答拜”［５］４６３。
如换算成公元，即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葛尔西耶抵

津，１０月２２日其先来会晤李鸿章，第二天李会访

了葛尔西耶。作为当事人，李鸿章的记载前后吻

合，明明白白，但有人说葛尔西耶抵津是１８７３年

１０月７日，甚 至 以 为 当 天 双 方 即 开 始 了 会 晤，显

然是把日期搞错。
关于双方的诉求，秘鲁政府给葛尔西 耶 的 要

求是推动建立秘鲁政府与中国政府间的直接、坦

率 和 诚 挚 的 联 系，并 使 其 以 条 约 的 形 式 确 定 下

来［１］１４０。而清政府 给 李 鸿 章 的 任 务 是“令 将 华 人

全行送 回 中 国，并 声 明 不 准 招 工，方 能 商 议 立

约”［５］４６４。在葛尔西耶到达天津后的第二天，双方

便开始了会谈。葛尔西耶表示，“华民陆续招往秘

鲁有十馀万，”秘鲁方面“并无凌虐情事”，在秘的

华人也都相安无事，所谓虐待华工一事纯属谣传，
因本国政府素闻“谣传甚多”，特派其“来华议立合

约，以期共相保护”［７］１６２李鸿章表示中秘两国未曾

立约，在秘华工均为非法招募。葛尔西耶认为华

工系自愿出国，没有理由遣返中国，中国若想保护

本国侨民，就应当与秘鲁立约，并要求中国方面遣

使赴秘鲁调查。李鸿章认为此事没商量，第一次

会谈就此告终。

１８７３年１０月２９日，葛 尔 西 耶“函 送 该 国 洋

文公牍三件”，“内系新立雇佣华工章程”。李鸿章

表示“秘鲁华民公禀受苦甚多，各国新闻纸亦有记

载秘鲁凌虐华工情形”，现秘鲁“虽立有新章，恐未

能实力遵办”，因此“仍照总理衙门照复英、美、各

使 大 意”，要 求“将 所 招 华 工 全 数 送 回，方 可 商

办”［７］１６２。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双 方 进 行 了 第 二 次 会

谈。就虐待华工一事，葛尔西耶“力为剖辩，谓同

治八年、十年驻秘鲁华民转递的公禀不足为凭，即
上年日本扣留秘鲁招工船只，亦无船主苛待华工

确证”。其表示只要立约，“必当照约保护”。李鸿

章表 示 在 立 约 之 前，须 派 使 者 到 秘 鲁 实 地 考 察。
葛 尔 西 耶 于 是 威 胁 说 “若 不 准 立 约，即 行 回

国”［５］４６４

１８７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

拜访李鸿章，他此行的目的是来调停中秘之间的

争端。他说“葛使来意甚好，原欲商议立约保护华

工，若中国置之不理，必为各国所轻视，切不可任

令回国，致难 转 圜。”［５］４６４李 鸿 章 经 过 分 析 后 决 定

做一些有条件的让步，表示先派员前往调查，然后

立约。

１８７３年１２月２日，葛尔西耶递上一份照会，

称“华民在秘鲁者，保护与不保护，全系立约与不

立约”，要中方给予明确答复，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１８７４年５月１日 至６月１６日，双 方 举 行 第

三轮会谈。此时美国领事沙逊出面斡旋，他向李

鸿章表示，除非中秘缔约，否则由此带来的利益中

国将无法享有。他建议“以仅规定自由和自愿移

民 为 内 容 的 美 国 条 款 来 代 替 有 异 议 的 移 民 条

款”［１］１６５。对此变 通 中 秘 均 表 示 可 以 接 受，于 是

１８７４年６月２６日双方签订了《中秘会议专条》和

《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专条》规定秘鲁须放回无合同或合同期满且

自愿归国的华工，为监督此规定的执行，《通商条

约》写明“大清国派总领事并领事、副领事、署领事

等官前赴秘国各处有别国领事驻扎地方，办理本

国商民交涉事件，秘国按待各国领事最优之礼一

体相待”。关于常驻秘鲁的华人，《通商条约》规定

“大清国与大秘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

籍，或随时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佣工，或久居，
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其他非自愿的方法“均非所

准”，“严行禁止”，尤其不准在澳门或其他各口岸

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通商条约》还规定“拟于

秘国各府地方凡有华民居住之处，即在该处衙门

内设一 汉 文 翻 译 官，以 便 通 晓 华 民 语 言，随 时

保护！”［９］３３８

应该说中秘之间的谈判取得了成功，中 秘 条

约的签订不仅为秘鲁华工的基本权益提供了法律

保障，而且对其他海外华工的法律保障也产生了

影响，这其中李鸿章当然功不可没。

四、遣使考察与最终换约

根据《会议专条》，中方可“派员前往秘国，将

华民情形彻底查办”［９］３３８，为此李鸿章积极物色人

选准备赴秘考察。派谁前往，李鸿章认为应派一

名既通晓中国文化又通晓西方文化的人前去，而

且最好是广东人，因为秘鲁华工多数出自广东地

区，于是容闳成为了李鸿章的首选，遂致电容闳：
“今予即命汝至秘鲁一行，以调查彼中华工实在之

情行。汝 其 速 返 哈 特 福 德，部 署 一 切，以 备 启

行。”［１０］１３１奉命之下，容闳迅赴秘鲁展开调查，“以

迅速之手段，三阅月内即调查完竣”［１０］１３１，并写成

详细的调查报告，附有《华工供词见证》《秘鲁华工

禀语》及“二 十 四 张 摄 影”［１０］１３２，该 调 查 报 告 和 有

关证据为后来清政府在换约时采取的强硬态度提

供了条 件。容 闳 还 建 议 派 使 臣 驻 扎 秘 鲁 首 都 利

马，以便监督秘鲁方面对条约的执行情况。

１８７５年７月，秘 鲁 使 臣 爱 勒 谟 前 来 换 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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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提出秘鲁虐待华工一事与葛尔西耶当初的描

述完全不符，并出示了容闳提供的２４张照片等证

据，爱勒谟 见 此“乃 噤 不 能 声”［１０］１３２，而 李 鸿 章 则

强硬要求秘鲁方面必须就此作出明确的答复。爱

勒谟表示此行只负责换约，不商议条款问题，他要

求中方立即派定换约大臣。李鸿章经过考虑，认

为丁日昌熟悉洋务，“为洋人所敬服，若蒙特派该

臣互换 商 办，似 更 得 力”［１１］，果 然 丁 日 昌 不 辱 使

命，在换约的同时得到了秘鲁方面尽最大努力来

保护华工的承诺。
秘鲁华工案的交涉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件大

事，它是清政府以主动的姿态，采取近代外交方式

并通过和平手段谋求保护本国国民利益的一件典

型事 例，也 是 晚 清 中 国 外 交 上 的 一 次 重 大 胜 利。
从事前积极准备，到交涉中据理力争，再到缜密遣

使考察与换约，整个外交活动是为李鸿章所主导，
虽然交涉过程显得冗长也不算顺利，但无论从过

程还是从结果来看，对中方都是有利的，不仅保持

了基本的原则和尊严，也获得了一个较为公正的

结果。很显然，这种有尊严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在

晚清时期并不多见，而能够如此，李鸿章当属头号

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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